
1. 適用範圍

買方於採納銷售建議或於簽認訂單 ，即視為同意遵守本銷售 一般條款及條

件之相關規定 。

所有銷售均受上述的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全文約束 。於買方 接受詮能資訊

之訂單或交易時 ，即視為買方已無條件接受本 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所規定

之內容。

當本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與買方所提供的條款之任何條文及其條文修改產生

衝突時，應以本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之內容 優先適用 。

凡任何合约規定或雙方之约定事項與本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相悖時 ， 買方

須提供書面詳載 ， 與先前合約文件分開呈現各該交易條件，於詮能資訊接

受訂單前提供予詮能資訊審核 。 經詮能資訊接受訂單前以書而簽認並囘意

後，始對詮能資訊產生拘束力。

惟出於財務風險的考量 ， 詮能資訊亦可要求擔保及／或特殊支付條款。

2. 報價 一訂單確認

除另有明訂 ，買方所收的報價有效期限為一 (1)個月 。

買方提交訂單已構成訂貨建議 ，應經詮能資訊簽認訂單內容必須是完整。

資料亦需清晰定義 ， 由詮能資訊／ 或代表處所簽訂之訂單 ，只有在詮能資

訊確認後才具拘束力 。任何訂單皆應經詮能資訊授權人員簽認後 ．始生效

力。

3. 訂單取消或修改

所有訂單提交給詮能資訊應是明確及確定的 。 僅在特殊的情況下 ， 買方以

書面提出 ， 並經詮能資訊書面同意後 ， 方可取消或修改訂單內容 。 任何

修改可能造成成本增加及／或交付延誤 ， 詮能資訊會通知買方並由買方確

認承擔 。

4. 價格－設備售出

目錄，規格表或其他文件中所呈示的價格 ， 信息和規格僅供參考用途 ，在

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視為詮能資訊之確定報價 ，該等文件均不具法律約束

力。報價產品價格均為出廠價 ， 並未包含：包裝｀安裝｀運送等費用。買

方須承擔所有稅款、費用，成本 、印花稅和保險費 ， 如交付地點位於海外

地 區， 買方須承擔所有稅款 ，關稅， 費用和檢驗成本 ，以及外國政府規

定的所有相關收費 ，因應產品之需求 ，詮能資訊保留在任何時候且毋需事

先通知的情況下在其認為有需要時進行產品修改及改善之權利 ，而買方並

無權就此申索任何 損害賠償 。

任何不包含稅項而總價值低於－百 (100) 美元的訂單須支付予詮能資訊三十

(30) 美元手續費 。

5. 付款

付款條件依照詮能資訊書面報價所述 ， 若沒有註明則以發票日起不超過七

{7) 天。除另有特別協定 ，否則買方應以現金支付全數款項額給詮能資訊 ，

而不享有任何優惠 ，買方購買任何資產設備時 ， 須在下訂單時繳付首期費

用 ，而不享有任何利息累積 。 任何承兌匯票應付上發票並必須在七 {7)天

之內交付給詮能資訊 。 若於到期日尚未付清費用 ，須付延遲付款罰息 ，

遲交罰息相當於三 (3) 倍台灣法定息率，每月最低為0.5% ，詮能資訊毋須就

此作出任何正式通知 。

在執行訂單時，詮能資訊保留要求買方交付保證金並具有一定的財政承擔能

力的權利 。 倘買方的財政狀況轉差 ，不論為未能在指定之日期付款或買方

之財政及會計記錄審查又或在其他方面證明其財政實在轉差 。在此情況下

， 為保障其權利，詮能資訊保留取得保證金之權利 ， 或在不侵害取銷訂單

的情況下 ， 暫停履行此訂單。 買方在三 {3) 個月內若未依期限支付全額或

部分已到期款項。詮能資訊有權停止出貨 ，並在正式通知後 ， 因買方缺失

而取消訂單。買方有延遲的應付貨款時詮能資訊除可加計遲延利息外 ， 另

加收其應付貨款金額的百分之十五 (15%) 作為違約金 ， 但此不會視作收取

／任何及所有可以通過訴訟産生的利息，成本和費用 。如因而衍生訴訟，

額外損失金額及法律程序所衍生的相關費用均應由買方負擔 。

如遇到買方將其業務或設備出售、轉讓或抵押其業務或設備至某公司 ，或

未能在約定日期承兌匯票或支付貨款 ，無論各應付之款項是否屆期 ，各該

款項均視為到期並應一次全部支付予詮能資訊。

6. 交付－運輸

交付

除已另有清楚明訂 ，當貨物已於詮能資訊廠房可供交付，並在裝載前，將

視作已交付， 該產品運抵雙方約定之交貨地點時，即視為交付完成， 除已

另行在特殊條款約定明確時間，交付期限均僅為預計之性質 。交付期間應

自詮能資訊確認訂單並收到相關訂單首期付款後問始起計。如為海外銷售，

買方須事先辦妥各項相關手績 （進口許可， 外匯轉帳授權等等 ）。任何處

理中訂單的修改，如經詮能資訊接受。所造成之交付期的延遲將示意買方

。

如買方逾期而未將該產品移離詮能資訊處所，或拒絕受領該產品，在交付期

限屆滿之日起，所有的風險均已轉至買方，詮能資訊有權存放該產品，並由

買方支付費用，詮能資訊亦可要求買方支付運輸成本和處理成本。

從產品已在詮能資訊處所可供交付日起計，如逾期超過二(2) 週，或買方拒

絕接受該產品，詮能資訊有權終止該合約，將 產品轉售，並向買方申索轉

售價與最初協定價之間差價。若產品抵達前有需要任何準備工作，買方應遵

照詮能資訊的指示進行該等準備工作。以確保滿足安裝所需的條件。為此，

買方須自行負擔提供所有和任何所需的設備，材料和／或任何形式的資源

。

若買方未能正確並及時履行其義務，以完成必需的安裝，詮能資訊將代買方

安排儲存產品 ，並由買方承擔相關風險和費用，且買方仍應按期紿付貨款

及其他衍生之費用予詮能資訊。

運輸

買方有責任於收到產品後向承運人呈報任何短少和／或破損 之狀況。有關

的異議。 須書面記載於承運人文件和交付單。 並應於收貨後三 (3) 天內以

雙掛號的方式通知承運人。副本同時抄送詮能資訊 。在任何情況下 ， 詮能

資訊均毋須對產品在連輪中的毀壞 ，破損，損失或發生竊盜等事故擔負任

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

7. 所有權和風險轉移

交付產品某所有權不視為已轉移 ，直至買方於指定期限內支付全部金額 ，

利息和附加費用後 ， 方取得各該產品之所有權。如以支票或匯票支付，於

鋹行確認承兌後始視為支付完成。 就售出產品所有權保留條文 ，如詮能資

訊已交付產品，有關風險 （含損失或毀壞風險）將按第 6 點規定轉移至買

方。買方同意按所有權條文於售出產品之總價購買以詮能資訊為受益人的一

切保險。保險期或保額足夠維持到支付產品全部款項 。

買方亦同意告知詮能資訊任何影響產品所有權保留之資料和司法事件。儘管

有詮能資訊所有權保留條文 ， 除另行指定外

，買方有權在沒清償全部款項前 ，將產品改造 ， 併裝於其他設備或轉售或

設定質押 ， 前提為買方已告知轉購方該產品涉及的產品所有權保留條文和

詮能資訊有權向轄購方索回該產品或該產品之成本 （買方需付詮能資訊的

價格），不論產品持有人為誰 。如詮能資訊因第三方的干涉權利受損 ，買

方有義務賠償詮能資訊的損失，其中亦應包含進行司法程序所衍生的所有費

用。

若買方在到期日未能支付違约債務 ，詮能資訊有權要求買方立即退還産品

並承擔相關費用，並有權取消訂單，在此情況下， 買方須補償詮能資訊因

而蒙受的產品價值折舊 ，無法履約之損害以及任何詮能資訊能證明的損壞

所造成的損失 ，買方也須負擔詮能資訊對產品出現能證明的損壞進行修理

的成本。買方須每天支付百分之二(2%) 的未支付產品價予詮能資訊作經管

費。延遲天數按買方收到該產品須退還通知的雙掛號信日起計。詮能資訊並

有權自買方已支付的任何款項或訂金中優先予以扣抵。

8. 保固

詮能資訊的保固 只適用於詮能資訊交付之産品及詮能資訊直接交易之買方

，並不適用於任何第三方購買者，保固涵蓋任

何製造瑕疵或材料瑕疵， 自交付日－起計， 於該產品在正常使用及定期維

護下 ，保固期如下:

－預設保固期為一 (1) 年．

．除非經詮能資訊授予的任何特殊條款另以書面承諾外 ，零件備品為三 (3)

個月 ，

使用該保固規定 買方須在上述期間以書面通知詮能資訊相關產品的瑕疵並

應提供相關證明，買方亦須協助完成瑕疵評估，及以詮能資訊進行維修，買

方不得在未有詮能資訊的事先明確同意情況下，由自已或第三方進行维修處

理，任何未經授権檢査的行為皆可能造成保固權利被取消。

按保固條款，對所有發現瑕疵而受保固的零件，詮能資訊可選擇维修或更換

，或採用離廠修理之方式，所有保固責任內須要的工作，原則上會在詮能資

訊處所內進行，買方須承擔將 有瑕疵供貨或零件退還詮能資訊之費用 ，按

保固條款维修或替換的零件其保固期並不因而延長 • 保固期內的瑕疵零件

須退還詮能資訊，並歸詮能資訊所有 •

詮能資訊對下述情況的發生將免除保固責任和保固不涵蓋任何瑕疵 （及由

此引起任何形式的損壞）其造成原因為 ：

- 不遵守詮能資訊指導或規格（文件，操作和安裝指示，特殊建議等等） 或

專業標準的產品組裝或安裝，或詮能資訊已聲明安裝啓動須由其執行但買方

自行安裝啓動所造成的瑕疵 或後果 •

－非正常使用產品 （例如：設備超載等等），不良維護 ，缺乏監管，疏忽

（例如：繼續使用詮能資訊提供但已證明有瑕疵，並會導致設備部份或周邊

設備進一步受損的零件或組件），不適合的儲存條件。

－任何非該產品製造之用途，或其他未遵照詮能資訊明確授權指示的不正當

使用。

－買方供應的材料及應用設計，或未經詮能資訊明確受權的第三者對產品的

維修或保養。

－產品正常磨耗而造成的瑕疵。

－使用非詮能資訊產品，將其紐合到或集成在詮能資訊產品內。

詮能資訊對上述情況所造成的損壞一概不負責 。

詮能資訊對任何沒有在上述第 8 點提及的保固均不具責任。除另有書面約定

，以及詮能資訊商務文件上所描述產品技術特點外，詮能資訊不會就産品表

現和效果作任何保證。

9. 豁免條款

除另有約定外，詮能資訊不須對買方的生產損失，營利損失，使用損失，合

约損失或其後果或間接損失負賠償責任。此條款明確訂明雙方均同意，詮能

資訊不須承擔任何因瑕疵產品所衍生的損失及其索賠。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於訂單中的任何其他損害的合約責任，不得超

過該訂單定明價格的上限。在上述賠償責任限制被法律認為無效時，詮能資

訊公司在任何情況下總賠償不得超過其產品責任保險金額。

10. 賠償和退還

如發現明顯瑕疵提出索賠時效為詮能資訊提供產品後八(8} 日內，否則無效

，如逾期，即視為放棄對詮能資訊之請求權利。

授權退還須事先經詮能資訊書面同意，詮能資訊有權自行決定以修理或替換

之方式為之。買方須發貨到詮能資訊處所 並自行負擔運輸及其他費用，退

還件須為全新且不得經過更改。按買方指示或提供設計所製造的零件不予退

還或交換。

11.  智慧財產權

詮能資訊對所有售出產品保有其所有的智慧財產權和核

心技術，無論該研發與本項目要求有關連與否。

詮能資訊授權買方使用付隨出售產品 一起提供的軟體，

軟體用戶准許證已有陳述，買方承諾遵守該准許證的條

款和條件，違者可被追究法律責任，並承諾不得侵犯任

何詮能資訊的智慧財產權和買方完全知悉其權利。

買方不得移除商標，複製，或協助複製商標，設計權，

專利或任何詮能資訊持有的工業或智慧財產權物，以及

任何其他商界商標，並不向第三方提供任何類別的資料

導致授權被全部或部份複製，未能做到者須承擔法律責

任。

12.  硏究，圖紙和檔案

詮能資訊對所提供產品（計劃，圖樣，觀點等等）有關

的任何研究，文件或技術資訊保有全部所有權。該等文

件不能複製或提供予第三方，尤其是競爭對手。

在詮能資訊要求下即須退還。所提供的檔案和圖樣不具

約束力，詮能資訊保留在訂單執行最後階段應需作出任

何方式的 修改之權利。在各種情況下，買方有責任對詮

能資訊所提供 的研究項目和計算作審核，檢查使用狀況

是否符合其預期。

13. 出口管制

由詮能資訊出售的部分產品及相關聯的技術及文件可能

會受到本地，海外，或國際貿易商規和出口條款(,出口法

規»)而有異。買方將遵守有關出口，再出口，轉售，或

產品使用法規。惟買方不得將產品或相關聯的技術，文

件，直接或間接性出口或再出口到受制裁或禁運的國家

或個人。

買方不得利用產品應用在核能武器，生化武器，化學武

器或砲彈系统或進行相關發展工作。

若產品出口受許可證所限，買方應即時協助詮能資訊，

並提供所需文件及資料，向官方出口單位中請官方授權

，許可， 證書。且在詮能資訊的需求，買方應提供有關

最終付運目的地和本產品最終使用者及用途之資訊。

交付時若因出口法規而被禁止或受限，買方的權利及義

務將被暫停直到取得證書或出口禁令解除，詮能資訊並

得取消訂單且無需承擔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如買方有

打算出口的產 品，需通知詮能資訊，並有責任提供目的

地，終端使用者及用途之資訊。買房有完全責任確保所

有的出口皆符合出口地法規。買方了解以上的義務在合

约終止後仍存在。

14.  不可抗力

任何由不可抗力之因素所產生的延誤或導致無法履行合

约之義務，在台灣法律下，不可歸責於詮能資訊，在不

可抗力之因素所引發的事件停止前，合約應先暫停·，倘

若在不可抗力之事件發生三十{30)天內仍無法執行合約，

雙方應進行討論以便修改合約，如無法逹成共識，雙方

均可取消訂單或終止合约。

15. 資料保護法

為履行合约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將在安全的環境下，根據

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理，買方有權聯繫詮能資訊以要

求閲覽，修改，補充或刪除個人資料。

16. 管轄權-適用法律

本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引起的任何爭議或分歧，即使在

出現多個被告或引進第三者的情況下，均應以詮能資訊

辦公室註冊地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由匯票支付款項者，不得在此管轄權條款下進行替換或

領回 。如有爭議，台灣法律應完全適用，並以此銷售一

般條款及條件中文版為準，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

约{CISG)除外。

銷售一般條款及條件 （自 2017年11月起）


